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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温州茂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等21户企业贷款
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茂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等21户企业贷款债权进行处置： 单位：万元

以上21户合计债权本息合计为人民币107507.16万元。具体情况请投资
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要约邀请竞价转让、拍卖行拍卖、金融资产交
易所挂牌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特别通知：上述债权项下义务人系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
业）的，以下相关方对该债权具有优先购买权：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出资人或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关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
构、部门或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产的集团公司。优先购买权人请于公
告到期前以书面形式告知我办，若超期未告知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
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935602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9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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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温州茂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贤超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万通包装有限公司

绍兴市康杰实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锡安山园林机械有限公司

诸暨民意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盛达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兴隆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集祥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佳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阳市千羽被服有限公司

莱恩（中国）动力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弘福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星广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格林凯腾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奔驰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象珠镇介康五金厂

浙江玉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潮昇船务有限公司

浙江艺灿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弘润建材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959.90

1,084.61

1,600.00

1,450.00

4,060.00

4,000.00

1,200.00

2,290.00

6,994.37

2,990.00

1,162.70

5,525.95

1,411.70

3,990.00

9,734.00

2,000.00

3,100.00

17,799.14

12,332.00

7,623.00

11,400.00

102,707.37

利息（利息计算截止日期2017年7月1日）

19.11

36.23

50.42

54.72

130.51

344.01

60.91

276.36

330.51

120.75

89.11

511.21

36.22

55.90

342.10

102.32

83.72

768.37

492.53

348.43

546.35

4,799.79

担保情况

温州誉祥宠物用品有限公司、陈美云、陈雅荣、陈书杰、周云龙、周青坝、林乃央、王丽芳

温州市怡丽床垫有限公司、浙闽农贸综合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付贤超、李春燕

杭州康利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利宝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彩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汪成海、虞红灯、孙岳明

绍兴市康杰实业有限公司、高荣美、戴荣康

绍兴市锡安山园林机械有限公司、绍兴市康杰实业有限公司、高荣美、戴荣康

诸暨民意针织有限公司、浙江情怡针织有限公司、金建明、张桂英、金梦祝、杨振余、何建涛、赵秀丽、何雪田

武义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王友盛、童丽慧

武义诚信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集祥实业有限公司、杨伟祥

东阳国际缝制机械城有限公司、袁梅君、陈焰、赵雁玲

东阳市协和家纺有限公司、吴水萍、吴章潭

星月集团有限公司、杨仲雄、胡淑滋

浙江鸿拓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金华福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康市弘福物流有限公司、吕德枝、王鸿挺、李笑芳、吕庚勇、沈秋献

浙江展鹏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嘉禧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美多器皿制造有限公司、永康市星广不锈钢制品厂、程文胜、程娇凤、程慧青、程黎明、芦月琴、卢红星、卢红广、程程、程秀琴

永康市鼎源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格林凯腾科技有限公司、吕再晓、任阿东、吕兰贞、李叶民、李文楼、任文明、任孟贞

天行集团有限公司、天河集团有限公司、应杰、应卓宁、应飞越、应曲仁

浙江格林凯腾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正卓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金泰门业有限公司、吕再晓、陈晓洋、李笑映、施秋红、胡森秀、任阿东、吕兰贞

台州市物流发展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台州市启昊置业有限公司、台州市德铭置业有限公司、台州市鼎申金属有限公司、台州市洲际金属有限公司、台州市冰峰工艺品有限公司、台州市永顺进出口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玉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民间融资规范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王冰、王青玉

蒋德跃、贺完芬、浙江潮昇船务有限公司

浙江齐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浙江艺灿建材有限公司、朱革明、胡小芳、刘银山、全梨针、朱旦、任殿余

浙江德胜建设有限公司、浙江金鸿制笔有限公司、浙江弘润建材有限公司、浙江齐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朱革明、陈佩佩、朱樟达、全梨针、李樟弟

法院公告
2017年9月22日

（2017）浙0106民初4828号
姚漪波：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立
即偿还欠款本金、利息等其他费用共计人民币
72192.05元并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全部诉讼
费用。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239号

赵晨：本院受理张开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3239号民事判决书。一、赵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张开怀借款 350000 元，支付逾期利息
35000 元（按年利率 24%自 2016 年 12 月 6 日计算至
2017年5月5日），合计385000元，此后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日止的逾期利息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二、
驳回张开怀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029号

余侠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金讯贸易有限公司诉
被告余侠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91民初202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4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二楼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473号

吴宜跑：本院受理原告余锋与被告吴宜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91民初473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0716号

浙江泰旭建设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周国强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9日上午
11 时在本院瓶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8601民初1382号

李杰: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12月29日10时0分在本院第十四号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8601民初1381号

应俊: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12月29日9时0分在本院第十四号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379号

林建：本院受理原告王小剑与被告林建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3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407号

蔡君丰：本院受理原告陆息峰与被告蔡君丰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29号

张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路易金狐鞋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4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499号

赵倩、马海军、叶健：本院已受理原告陈景朋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5 民初 499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2522号

贾建根、海宁曼哈顿服饰有限公司、蒋国飞、陈
群贤、吴燕琴、赵雅芬：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海宁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你们及被告
朱文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481 民初 2522 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贾建根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84202.91元，支
付利息35183.80元（暂计）、律师代理费26000元；二、
被告海宁曼哈顿服饰有限公司、蒋国飞、陈群贤、朱
文娟对被告贾建根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共同清偿责
任；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自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3649号

黄建峰：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海昌盛红服装店
与被告黄建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481民初3649号判决，判决被告黄建
峰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海宁市海昌盛
红服装店货款27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7000元
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
自2016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给付
原告海宁市海昌盛红服装店实现债权费用2000元，
并承担案件受理费569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660号

冯光耀（330424198204170016）：本院受理的
原告邹文超诉被告冯光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481 民初
166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冯光耀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邹文超借款本金
4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以本金40000元为基数，
自2017年1月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860元，由被告冯光耀负担。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冯光耀负担（给付方式：由被告冯
光耀直接支付给原告邹文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960号

郁忠甫、王春凤、宋红亚：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

市融金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郁忠甫、王春凤、宋红亚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 0481 民初 1960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令：一、被告郁忠甫、王春凤应偿还原告海宁市融
金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57710.14元，并支付以各笔
代偿款为基数，自各笔代偿款代偿之日起按日万分
之五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第一笔：
14784.51 元 ，代 偿 日 2016 年 5 月 25 日 ；第 二 笔 ：
12456.96 元 ，代 偿 日 2016 年 9 月 23 日 ；第 三 笔 ：
12553.74 元 ，代 偿 日 2017 年 1 月 25 日；第四笔：
17914.93元，代偿日2017年2月7日）。二、被告郁忠
甫、王春凤应支付原告海宁市融金担保有限公司实现
债权费用3000元。上述第一、第二项确定的款项，由被
告郁忠甫、王春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三、被告宋红亚对被告郁忠甫、王春凤的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宋红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郁忠甫、王春凤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0元，财
产保全申请费620元，合计1950元，由被告郁忠甫、
王春凤、宋红亚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郁忠甫、
王春凤、宋红亚负担（支付方式：该款原告已垫付，由
被告直接支付原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2043号

徐冬良（330482198111214212）：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彩燕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冬良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481民初204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被告徐冬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浙江彩燕新材料有限公司价款337305元及自起诉之
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
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6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270元，合计
8630元，由被告徐冬良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徐
冬良负担（给付方式：由被告徐冬良直接支付给原告浙
江彩燕新材料有限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5900号

李国民：本院受理的原告范海祥与被告李国民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481 民初 5900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被告李国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范海祥借款10000元，并支付自2016
年10月1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的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
告李国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244号

吕春波：本院受理的夏冰诉被告吕春波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经本院公告传唤未
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已依法作出缺席判决。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4民初24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货
款25000元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171号

湖州织里前华服装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上海优竞动画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
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717号

卢忠卫、湖州合润丝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周传康与被告卢忠卫、湖州合润丝织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
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441号

沈亚荣：本院受理的原告朱洪达、吴昌勇与被告
沈亚荣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87号

吴凤良、王美：本院受理原告陆新荣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502民初2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691号

叶飞、周敏：本院受理的原告罗炳财与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16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0502民初1679号

浙江在峰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朱信
江与被告浙江在峰建设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16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975号

单加泉：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茵创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与被告单加泉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502 民初 39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根据建德市汇丰物资有限公司与吴旭红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建德市汇丰物资有限公司已将经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1997）丽经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对借款人丽水市金
属材料公司以及担保人丽水市物资总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依法转让
给吴旭红。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丽水市金属材料公司以及担
保人丽水市物资总公司（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吴旭红履行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联系电话：建德市汇丰物资有限公司 18958199876
吴旭红18667166977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催款通知
邵其适：

你因个人资金需要于2014年9月10日向我
公司借款 15 万元，至今已陆续归还了 47500
元。因你未能按还款计划还款，且我公司目前
已无法联系上你本人，故望你接到本通知后10
日内，向我公司归还已逾期款项。

特此通知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2日


